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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2017 年工作要点

2017 年 3 月 1日

2017 年建筑节能与科技工作思路是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

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、全国科技

创新大会要求，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

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任务分工，根据全国住房城乡建设

工作会议部署，遵循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理念，强化

责任担当，开拓创新、整合资源、提高效率，重点抓好提升建筑

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水平、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、积极推动重大

科技创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、务实推进智慧城建等工作。工作要

点如下：

一、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

（一）制定发展规划。出台《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》，明确

行动目标和工作任务，指导重点推进地区、积极推进地区和鼓励

推进地区制定省级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和实施方案。建立装配式

建筑统计信息系统，加强监督考核，定期通报各省装配式建筑进

展情况。

（二）完善技术标准体系。开展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和产品

评估推广工作，研究梳理并重点推广成熟先进可靠的技术体系。

制定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标准，编制部品部件标准及图集，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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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。

（三）提升装配式建筑产业配套能力。开展装配式建筑设计、

部品部件生产、装配施工和全装修专项调研，推动设计、生产、

施工、装修等全产业链发展。制定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

地管理办法，创建一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、产业基地和

工程项目。编制《木结构建筑发展专项规划》，推动木结构建筑

试点示范和钢结构建筑推广工作取得进展。

（四）加强装配式建筑队伍建设。指导各地结合建筑业改革

和产业结构调整，发展具有装配式建筑能力的企业集团。加大装

配式建筑技术培训和宣传推广力度，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，促

进人才队伍建设。推动与装配式建筑相适应的设计、生产、施工、

验收和招投标等监管制度创新，合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

和装配式建筑全装修。

二、提升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水平

（一）提高建筑节能标准。印发《“十三五”建筑节能与绿

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》。组织开展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与装配式

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。开展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应用、建筑

环境全文强制标准研编及严寒、寒冷地区城镇新建居住建筑节能

设计标准修订。推动重点区域城市及建筑门窗等关键部位提高建

筑节能标准。推进超低能耗建筑试点。

（二）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。落实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

要求，对既有居住建筑进行节能改造，并探索以建筑节能改造为

重点，适老化改造、建筑功能提升及居住环境整治同步实施的综

合改造模式。加强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测平台建设，加大城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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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建设力度。推动一批城市制定发布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标准。

推进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建设，开展公共建筑电力需求侧

管理试点。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绿色校园建设指导意见并开展试

点。

（三）推广绿色建筑及绿色建材。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绿色信

贷支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意见。推动有条件地区城镇

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。强化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质

量管理，研究建立绿色建筑第三方评价机构诚信体系。研究制

（修）订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技术要点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。开

展年度绿色建筑创新奖评审。加快推进绿色建材评价工作，编制

《绿色建材评价分类目录》和以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为重点的绿

色建材评价技术导则。研究制定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应用绿色

建材的相关要求和政策措施，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。

（四）深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。积极利用太阳能、浅层地

热能、空气热能等解决建筑取暖需求，推行可再生能源清洁取暖。

配合做好“余热暖民”工程。加快中央财政支持的可再生能源建

筑应用示范项目验收，强化相关政策、标准、技术、产品等方面

的示范成果总结。推动农村地区被动式太阳能房建设。

三、积极推进建设科技创新

（一）发布实施住房城乡建设“十三五”科技创新专项规划。

研究制订《规划》落实方案、工作分工和考核办法，推动部省联

动和工作协同。跟踪先进技术发展趋势，加大行业应用的前瞻性

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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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实施重点科研项目。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

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，在城镇水污染治理、城乡规划遥感监测与

评估、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等方面突破和集成一批标志性科技

成果。提炼部门和行业重点领域的科技需求，积极争取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支持立项攻关。

（三）构建科技创新平台。建立部、省协同推进机制，制订

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管理办法。研究制定行业科技创新平

台规划，分类组建一批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基地，完善行业专家智

库，增强行业科技创新能力。

（四）推进科技成果转化。加强部科技计划项目实施的全过

程管理。研究编制住房城乡建设领域“十三五”重点推广技术领

域，编制与发布一批重点领域技术公告，推广一批先进适用技术。

四、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

（一）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。制定印发

《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》，确定

2030 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目标、任务和具体措施。

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，组织编制相关技术导则，指导各

地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，督促试点城市完善落实工作方

案。推动实施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

目，与亚行合作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技术与政策研究。

（二）加强低碳生态城市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。组织实施好

中欧低碳生态城市合作项目、中英繁荣战略基金“绿色低碳小城

镇试点项目”和“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政策与技术研究项目”、中

德城镇化伙伴关系项目、世界银行/全球环境基金六期“可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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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综合方式项目”中国子项目。继续推进中美、中加、中德、

中芬低碳生态城市合作试点工作。

（三）深化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。推动

实施中美“净零能耗建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”国家重点研发计

划项目。继续组织实施好全球环境基金五期“中国城市建筑节能

和可再生能源应用项目”。深化中德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

术合作和中加、中欧现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合作。

五、务实推进智慧城建工作

（一）制定加强大数据应用推动智慧城建发展指导意见。明

确智慧城建指导思想、任务、目标和保障措施，提出城市规划建

设管理领域智慧化应用发展方向，统筹推进智慧城建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智慧城建评价。按照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工作

要求，引导支持各地智慧城市试点参加国家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工

作。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特点和需求出发，编制智慧城建指标体

系，促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智慧城市评价工作。

（三）编制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公告。加强

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智慧化技术研究，深入开展应用示范，编

制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公告，发布行业信息化发

展报告，推广应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。

六、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不放松

（一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。强化责任担

当，坚定理想信念，严守政治纪律、政治规矩，做合格党员，确

保廉政建设工作落实到人、落实到工作每个环节，为建筑节能与

科技工作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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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“四个意识”加强队伍建设。深入开展“两学一

做”，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学习，牢固树立和不

断强化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自觉把思想

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上来，使每一个党员都能做到政治思

想过硬，业务素质过硬。

（三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建设。认真落实《关于新

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，

加强党性观念，认真执行“三会一课”制度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

提高党内生活质量。不折不扣严格执行党中央和部党组关于廉政

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要求，认真落实司内党风廉政建设风险防控

办法，把廉政要求落实到日常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，做到两手抓、

两不误、两促进、两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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